涞源县地方金融管理领域轻微违法行为包容免罚清单

	序号
	事项名称
	实施依据
	免罚情形
	适用条件

	1
	对地方金融组织未与客户签订合法规范的交易合同的处罚
	《河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2017年12月1日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第十二届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研究通过）第三十六条第（一）项：（一）未与客户签订合法规范的交易合同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业整顿，并处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
	轻微不罚
	违法行为人主动改正或在限期内改正

	2
	对地方金融组织违反《河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有关规定时，对负有直接责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处罚
	《河北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2017年12月1日河北省人民代表大会第十二届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研究通过）第四十三条：地方金融组织违反本条例有关规定的，地方金融监管机构可以对负有直接责任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十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给予警告，并处二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首违免罚
	初次违法

危害结果轻微

违法行为人主动或在期限内改正




